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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

          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構成國家要素之一，

          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

          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

          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

          以法律定之。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制定於解除戒嚴之際，其第三條第二項第二

          款係為因應當時國家情勢所為之規定，適用於動員戡亂時期，雖與憲法尚

          無牴觸 (參照本院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 ，惟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修正後之

          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仍泛指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未區

          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並對

          未經許可入境者，予以刑罰制裁 (參照該法第六條) ，違反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國家安全法上揭規

          定，與首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自立法機關基於裁量權限，專就入出境

          所制定之法律相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適用。

 

理 由 書：    本件係臺灣高等法院於審理案件時，認所適用之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人民入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未

          經許可者，不得入出境。」有違憲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因違反上開規

          定者，依同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台幣九萬元以下罰金，此項處罰條款對於受理法院在審判上有重要關連性

          ，而得為釋憲之客體，合先說明。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



          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構成國家要素之一，

          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

          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

          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

          以法律定之，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四五四號解釋即

          係本此旨趣。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

          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是法律就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設有限制，符合憲法上開意旨（參照本院釋字

          第四九七號解釋）。其僑居國外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若非於台灣地區

          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仍應適用相關法律之規定（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

          條第一款、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條規定），此為我國國情之特殊性所使然

          。至前開所稱設有戶籍者，非不得推定具有久住之意思。

              七十六年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制定於解除戒嚴之際，其第

          三條第二項第二款係為因應當時國家情勢所為之規定，適用於動員戡亂時

          期，與憲法尚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在案。但終止動員戡

          亂時期及解除戒嚴之後，國家法制自應逐步回歸正常狀態。立法機關盱衡

          解嚴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之情勢，已制定入出國及移民法，並於八十八

          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復基於其裁量權限，專就入出境所制定之相關

          法律規定施行日期。國家安全法於八十一年修正，其第三條第一項仍泛指

          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許可，未區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

          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對於未經許可入境者，並依同法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九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

          ，國家安全法上揭規定，與首開解釋意旨不符，應自入出國及移民法之相

          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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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劉鐵錚

    多數意見略以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修正後之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仍泛指人民入

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許可，未區分國民是否於台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一律

非經許可不得入境，對於未經許可入境者，並依同法第六條第一項予以刑罰制裁，違

反憲法第十條、第二十三條，其與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自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起

停止適用。本席認為本號解釋對早已部分不適用之舊法（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

，固有事後澄清及宣告部分違憲之作用，但重要的是，對現行適用之新法（入出國及

移民法第五條第一項但書），則有造成如何適用法律及是否增加住所要件之困惑，至

於其肯定立法者得以住所決定對國民入出境是否採取許可制之標準，本席尤難同意。

凡此有從保障人權上倒退之跡象，有失大法官憲法守護者之立場，有不當介入政策制

定，侵害立法權之嫌，本席難以苟同，爰為此不同意見書。

一、憲法第十條所保障之居住遷徙自由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遷

    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尤其在現今國際交通發達，國際貿易鼎盛之全

    球化時代，遷徙自由之外延亦兼及保障人性尊嚴、一般人格發展自由、言論講學

    自由、婚姻家庭團聚權以及其他諸如工作權等基本權，因此，遷徙自由對人權保

    障之實踐實具有重要意義。

    國民入出境權利在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國家安全法第三條對在台有

    戶籍國民入出境部分，仍規定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對未經許可入出境者，予以

    刑罰制裁，嚴重影響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居住遷徙自由，其限制不僅無必要，手段

    與目的間也不合乎比例原則，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自應宣告為無效。

    吾人固承認居住、遷徙自由之內涵，包括出境權，國家在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

    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時，雖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

    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並以法律定之。惟國民之返國權（入境權），應屬

    憲法第十條居住及遷徙自由之核心內容，蓋一旦國民的返國權被限制，則國民有

    關國內的遷徙、居留等其他自由就毫無行使之可能，即使當事人犯內亂外患罪或

    其他罪行，更應承認其有返國接受國家審判之機會與義務，若其自願回國接受國

    家制裁，自不該拒於國境之外，甚且其潛逃國外時，尚需透過外交或其他手段，

    將其引渡或押解回國接受審判，故在理念上，國民之返國權應屬上述人權之核心

    內容，縱令在我國憲法上，尚無所謂基本權核心內容絕對不可被限制或剝奪之根

    本內容保障之明文（參見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而仍須受憲法第二十三

    條之限制，吾人實難想像該條四個公益條款與限制國民入境有何關聯，有何必要

    ，而能符合比例原則。西元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

    第二項後段規定：「人人有權歸返其本國。」一九六六年同機構通過之公民及政

    治權利公約第十二條第四項亦規定：「任何人進入其本國之權利不得任意加以剝

    奪。」想皆係本此意旨而制定。

二、入出國及移民法之相關規定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之入出國及移民法，其第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對居住台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自本法施行一年後，入出國不需申請許可，同法施

    行細則第四條並規定：「本法第五條第一項但書所稱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以下簡稱有戶籍國民），係指現在或原在臺灣地區居住並設立戶籍，且未喪失



    國籍或未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第四款規定轉換其身分為大

    陸地區人民之國民。」，是入出國及移民法對有戶籍之國民入出國，已廢止許可

    制，也別無所謂設定住所之條件，對有戶籍國民出國之限制，第六條雖有明文之

    規定，但對有戶籍國民之返國（入境、入國），則無任何限制（參照第七條）。

    入出國及移民法上述條文之適用，雖以有戶籍國民為準，排除無戶籍之國民，此

    實由於行憲後，國家遭遇重大變故，特殊國情使然，如不作此區分，必有事實上

    之困難，與國家安全也屬有礙，應無違憲之虞。（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參照）

    。入出國及移民法上述條文，乃立法機關盱衡國家情勢，考量國家安全後所為之

    立法裁量，既不違憲，亦符合世界潮流與民主先進國家之慣例，施行三年以來並

    無窒礙難行之處，誠屬保障人權進步之立法。

三、本號解釋之效果

    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雖規定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並對未經許

    可入出境者，予以刑罰制裁，惟自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於八

    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開始適用時起，有戶籍國民入出境已不需申請許可，依後法

    優先於前法之原則，早已無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之適用。今大法官解釋國家

    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以其有無區分國民是否於台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

    籍」作為是否牴觸憲法之依據，無異認定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對未在台灣

    地區設有住所，但有戶籍之國民入出境，採許可制，對違反者予以刑罰制裁，並

    未牴觸憲法。由於大法官解釋憲法的效力高於法律，則此號解釋對國民入出國的

    權利，恐將產生影響，而易引起爭議，究應適用新出爐的解釋，而仍有國家安全

    法第三條第一項不違憲部分之適用？抑仍適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但書，但須

    增加住所之要件（參閱解釋理由書文字：其僑居國外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若

    非於台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仍應適用相關法律之規定（參照入出國及移民

    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七條規定））？或一切不變（本席希望如此）？使在台灣地

    區未設住所但有戶籍之國民，依入出國及移民法原可享有之入出境不需申請許可

    之權利，變得曖昧不明、模糊而不確定，但無論如何，多數大法官至少已作出對

    「未設住所」之有戶籍國民之入出境採許可制，並不違憲之結論。使人權之保障

    ，有倒退之跡象，至少有倒退之可能。

    入出國及移民法前述條文乃立法院盱衡解嚴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之情勢，所為

    之立法裁量，係進步的法律，又不違憲，大法官對國民入出境既不負政策制定與

    政策成敗的責任，豈可增添入出境之要件？

    按國籍乃人民與國家之聯繫，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憲法第三條

    ），而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憲法第二條），反之，住所係建立人民與地

    域之關係，需具備心素與體素，人民既可隨時設定住所，也可隨時廢止住所。設

    定住所乃居住遷徙自由之內涵，豈可反以有無設定住所，作為限制居住遷徙自由

    之標準，有無倒果為因？住所之有無原不應影響人民入出境之權利，解釋理由書

    雖以「設有戶籍者，非不得推定具有久住之意思」，以為緩和，但推定若被推翻

    時如何？國民根本無住所時如何？國民廢棄住所時如何？住所之有無發生爭議時

    又如何？

    大法官的解釋，原應使法律更為明確，執行更為順暢，人民憲法上權利保障，更

    為落實，但本號解釋呢？對有戶籍無住所國民言，其入出境不需申請許可的權利

    ，變得曖昧不明、模糊不清；對執行機關言，恐也是一頭霧水，徒增困擾，不知



    如何適從？

    職司釋憲保障人權的大法官，不應自失立場，對有戶籍國民入出境不需申請許可

    的權利，解釋出較現行適用的入出國及移民法更為嚴格的標準，或作出承諾主管

    機關未來朝此方向修訂時，並不違憲的保證。從憲法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上看

    ，令人有時空錯置之感覺，爰為不同意見書如上。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董翔飛

一、人民自由權利非不得以法律予以限制，乃憲法明定，非因人民為國家構成要素所

    能改變。人民享有身體自由、居住遷徙自由、言論、講學自由、秘密通訊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權利，在不妨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利

    益之前提下，均受憲法保障，憲法第二章第八條至第二十二條分別定有明文。惟

    制憲代表基於國家利益及社會安全之考量，復於第二十三條明定「以上各條列舉

    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授權立法機關在有以上情形之一，且認

    有必要者，得制定法律對人民自由權利予以限制。行憲以來，本院循此意旨，對

    人民自由權利所作之解釋已逾四十餘號，其中涉及人民居住遷徙自由者，計有釋

    字第二六五號、第三四五號、第四四三號、第四五四號、第四九七號、第五一七

    號，以及第五四二號，而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一條

    明示該法係動員戡亂時期為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而制定。其中第三條第

    二項第二款關於有事實足認為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者，得不予

    許可入出境之規定，即係對於人民遷徙自由所為之限制，既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

    要，與憲法並無牴觸。即係依據憲法第二十三條旨趣，首次對有關限制人民居住

    遷徙自由權利之法律（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所為之合憲性審查，之後解釋

    亦均本此思維一以貫之。系爭之國家安全法有關入境限制之規定，既已經由本院

    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與憲法並無牴觸」有案，多數通過的解釋文焉能僅憑「人

    民為國家構成要素」一語，即足推衍「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

    。於台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待許可」，而改變了

    釋字第二六五號對同一條文所為之解釋。人民自由權利固不可缺，然其性質，憲

    法既已明定非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即非絕對，亦非無限，解釋文對此亦不否認

    ，但前段既已強調國家不得排拒國民於國境之外，無待乎許可，即得隨時返回本

    國，後段則又認為人民入出境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豈非前後矛盾，予人有「

    不知何者為是」之感。復查國家安全法立法目的既為確保國家安全及維護社會安

    定，乃有第三條第一項「人民入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

    未經許可者，不得入出境。」之入出境的限制規定。而同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列舉

    「有事實足認為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者」，得不予許可入出境

    之規定，應為落實立法目的之必要，顯已符合比例原則，不知究與憲法第二十三

    條旨趣有何不符之處，此本席未敢苟同之一也。

二、以法律解釋法律，有違釋憲機制，於傳統慣例亦有未合。入出國及移民法於八十

    七年送立法院審議時，行政院版本及三位立法委員提案有關「國民入出國」之規

    範設計，仍以確保國家安全及維護社會秩序為立法考量，與國家安全法第一條並

    無差異，其中第五條第一項「國民入出國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未經許可，不

    得入出國。」之許可限制，亦係源自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之思維，於內政、



    外交、僑政、交通、司法等委員會聯席會審查無異議通過提報大會審查時，因有

    不同意見，經朝野協商，始於第一項原文之後，增列「但居住台灣地區設有戶籍

    國民，自本法施行一年後，入出國不需申請許可」之但書，將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之國民區分為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與在台灣地區無戶籍之國民，前者不

    需申請許可即可出入國境，而後者則需受同法第七條第一項之限制，亦即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許可或禁止入國：一、參加叛亂組織或其活動者，二、參加

    暴力或恐怖組織或其活動者，三、涉有內亂罪、外患罪重大嫌疑者，四、涉嫌重

    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者，五、護照或入國許可證件係不法取得、偽造、變造或冒

    用者。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一條規定觀之，其立法目的既為確保國家安全與維護

    社會安全，則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不問其在台灣地區有無設有戶籍或住

    所，如有第七條第一項所列舉之情形之一，理應一律不予許可或禁止入國，始屬

    允當，焉有獨厚設有戶籍之國民，無待許可，而限制甚至剝奪另一群只因旅居海

    外沒有在台灣設籍而有住所之國民返國自由。難道就因為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

    即足以認定不會有第七條列舉情形之虞？相反地，難道僑居海外，在台灣地區未

    設戶籍之國民，就一定係危險人物？人民有無犯罪傾向，有無犯罪習慣，應視個

    別犯意、犯行，以及犯罪動機、犯罪事實損及國家利益之輕重密度而為審查，與

    是否設有戶籍應無必然連帶關係。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第一項但書本身，是否

    符合比例原則，有無違背立法目的已有爭議，吾人職司釋憲，何能以此原已存有

    爭議之條款，去指摘同屬立法位階，且已經合憲審查之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

    「仍泛指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未區分國民有無在台灣地區設有住

    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應

    自入出國及移民法之相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適用」，此種解釋豈非等於在說：

    「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有關人民入境之限制規定，仍未比照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五條第一項後段但書規定，區分為在台灣地區是否設有戶籍，而仍泛指人民入

    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許可，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釋憲者行使釋憲

    ，不從憲法層次尋找方向，此種以「甲法律與乙法律規定不符而違憲」的以法律

    解釋法律的釋憲方法，其法理容有未當，此乃本席未克同意者二也，爰提出不同

    意見書如上。

 

 

抄臺灣高等法院函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一日

                                                    院賓刑子字第三二二九號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檢送本院刑事第四庭解釋憲法聲請書乙份，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謹請  鑒

        核。

 

說  明：本院刑事第四庭審理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一二六八號被告黃文雄違反國家安

        全法案件，對於所適用之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是否違憲有疑義，爰依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三七一號解釋意旨，檢具相關文件聲請釋憲。

                                                          院長  吳  啟  賓

 



解釋憲法聲請書

一、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而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規

    定：「人民入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未經許可者，不

    得入出境。」本院審理黃０雄君被訴違反國家安全法未經許可入境罪嫌，黃君認

    該法第三條第一項關於人民入境應申請許可部分，顯有牴觸憲法第十條規定之疑

    義。本院審理結果，認該法是否合憲，確有疑義，爰引述該法牴觸憲法之理由，

    並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

二、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黃君為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吾國國民，於民國八十五年未經向主管機關申請入

        境許可，即以秘密管道返國，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違反國家

        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提起公訴，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黃

        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現經本院以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一二六八號審理

        中。

  （二）憲法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自由。則國民返國，實為國民之基本人權與自由。

        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顯就國民入境返國採「申請許可制」，採此

        許可制將國民返國視為必須經由政府機關許可之特別權利，其立法合憲性，

        顯有疑義。

  （三）大法官會議曾就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居留問題，著有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認

        為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有關入境限制規定符合憲法

        第二十三條限制範圍而具合憲性。大陸地區人民並未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或身

        分證件，且兩岸五十年來關係特殊，其申請來臺顯異於中華民國國民之入境

        返國，對其入境加以限制，自有必要。惟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出境事先應提出

        申請，其目的係為防止其犯罪潛逃出境，或有漏稅情事，固有其必要。查動

        員戡亂時期已於民國八十年四月三十日經總統明令終止，一切法律均回歸常

        態運作，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外應有隨時入國之權利，縱令國民在國內犯罪潛

        逃國外，或在國外犯罪，亦無例外。其應有權返國接受國法制裁，政府機關

        不應限制其入境，否則豈非自行放棄司法管轄權？前開釋字第二六五號解釋

        ，顯不足以作為得限制中華民國國民入境之依據。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國民入境應申請許可，是否合憲，顯有疑義。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國民有自由返國之權利，國家主權來自國民全體，國民實為國家之主人，國

        民留在自己國家，就如同個人進出、留在自己家裡一樣。生而取得我國國籍

        之國民，其認同斯土斯民，自無限制其入境之理，其道理極為明白，實無借

        高深學理說明之必要。憲法第十條之規定，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住居所

        、遷徙、旅行，包括入境或出境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四五四號解釋已明示

        斯旨。國民入國權之保障實為基本人權，且國民入境返國自由亦為國際人權

        憲章所肯認。國民入國採申請許可制，無異表示主管機關有權決定誰能入境

        ，誰將被拒，對基本人權之保障似有未周。

  （二）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已限制，甚至否定了國民返國權。國民既有

        返國之基本自由權利，立法原則自應賦予國民自由入境之權，而以限制為例

        外。如採許可制，則國民在國內享有之一切基本人權無異同遭剝奪！在現制



        下我國國民欲返國必先取得許可，一如外國人至我國必先申請入境許可，始

        得入境。顯然否定了返國為人民之基本權利，似已嚴重限制國民返國之自由

        。

  （三）國民行使入境自由，並不會侵害他人之自由權利。如其事涉違法，入境時自

        可將之逮捕、拘禁、處罰。國民入境採「申請許可制」，並不符合公益。且

        將例外以原則為之，亦不符合比例原則。而此項入境許可制，違反國際人權

        法。基本人權必須於維護公益，且其限制有必要性，始得以法律限制之。國

        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之「入境申請許可制」，與憲法保障國民返國權之基

        本精神似有背馳之處。

四、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自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以後入出國不須申請許可，第六條並規定不予許可

    或禁止出國之事由。足證此新法實採入國為國民之基本權利說。雖此法第七條規

    定有不予許可或禁止出國之事由，惟僅限於無戶籍國民。是在我國設有戶籍之國

    民，政府應無限制其入國之權。此入出國及移民法立意符合世界先進國家法律標

    準。亡羊補牢，雖未為晚，唯依新法日出條款之規定，就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以

    前之違法入境國民，仍應處罰，是在此期間違法入境之國民仍受有被科刑責之危

    險，對於新法施行前於八十五年入境之黃君，亦非公平，是否有違憲之疑義，非

    無可疑。

五、黃君原為戒嚴時期政府管制之海外異議人士，即所謂「海外黑名單」份子。其為

    中華民國國民，縱涉違法，亦應令其返國接受審判，方屬正辦。其以生為斯土之

    住民，本於人情懷土之心，為返鄉居國竟不得堂正入境，必須行險僥倖以秘密之

    管道回國，實非文明國家所應有之現象。其於本院審理其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中

    ，力陳其係行使返國之基本人權，堅決否認有何違法可言，並向本院請求向大法

    官會議聲請釋憲，本院審酌再三，原審判決以大法官解釋第二六五號解釋文作為

    不利被告判決理由之一，非無疑義，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項是否合憲，自有詳

    酌之必要，爰提請解釋。

六、檢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年度偵字第九二四○號起訴書正本乙份、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易字第二四七四號判決正本乙份，黃文雄八十九年七

    月二十七日聲請狀暨所附證物影本乙份，本院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一二六八號停

    止審判裁定正本乙份。

 

此  致

司  法  院

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六日

聲請人：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蔡永昌

法官  徐昌錦

法官  陳榮和

 

附註：

蔡庭長永昌不同意見書                          九十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按人民入出境，各國咸有適度管制，為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制定國家



    安全法。

二、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得拒絕適用現行有效法律，自無牴觸憲法第十條之疑

    義。

 

（本聲請書附件略）

 

參考法條：中華民國憲法 第 10、23 條 (36.01.01)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第 11 條 (89.04.25)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 第 3、6 條 (76.07.01)

          國家安全法 第 3、6 條 (85.02.05)

          入出國及移民法 第 3、5、7 條 (92.02.06)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 第 4 條 (90.01.03)

 


